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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林倫偉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

遵照行政長官指示，經徵詢衛生局的意見，本局對立法會 2023
年 12 月 7 日第 1231/E939/VII/GPAL/2023 號公函轉來林倫偉議員於

2023 年 11 月 24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3 年 12 月 11 日收到

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本局十分重視依法維護僱員勞動權益，並持續關注勞動範疇法例

的執行情況，有序地進行相關檢討及修訂研究工作，從而使相關法例

更切合並滿足社會的實際狀況與發展需要。

關於檢討 8 月 14 日第 40/95/M 號法令《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損害

的彌補法律制度》方面，本局一直與金融管理局保持緊密溝通，對上

述法令的執行情況定期舉行會議，並會邀請保險業界及相關部門（例

如衛生局）參與，共同探討有效執行的機制。

至於質詢提及在賠償過程中出現爭議的問題，倘當中涉及專業醫

學判斷，根據上述法令的規定，如受害人與責任實體對診斷出現分

歧，可各自選定一名醫生會診。倘仍未能達成協議，則由衛生局指派

的第三方醫生協助參與解決，期間責任實體須按上述法令的規定，在

收到受害人相關證明文件後，按時向受害人支付賠償。而本局在處理

工作意外個案時，亦會對受傷僱員的工作狀況及工作環境進行調查，

在有需要時會要求相關醫療機構提供醫學判斷方面的意見。

衛生局則表示，根據上述法令的規定，醫生會為就醫僱員撰寫因

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檢查報告及康復證明。在治療結束時，康復證明

內會載明停止治療原因、相關人士暫時或長期無能力的程度等。此

外，醫生亦會按法令的附件“因工作意外及職業病引致之無能力之

表”的項目，就僱員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引致的各種傷害情況作出判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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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本局一直非常重視各行業的工作安全與健康，除進行

日常巡查外，亦持續加強相關宣傳和教育工作，與不同行業和團體進

行溝通和合作，共同構建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，並督促僱主向僱員

提供符合職安健的工作條件，以保障僱員的工作安全。需補充的是，

為配合建築業發展及保障從業員的職業安全健康，第 2/2023 號法律

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已於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。

對於社會上提出有關檢討《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損害的彌補法律制

度》及職安健等勞動範疇法例的意見和建議，特區政府都會認真聆

聽，並結合本澳的實際情況作審慎考慮。

勞工事務局局長

黃志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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